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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津貼及服務協議0F
	青少年外展隊
	(中文譯本)
	(1)  簡介
	(2)  目的及目標
	青少年外展隊旨在識別、主動接觸及接近服務對象，幫助他們克服問題及困難，發展潛能，避免墮入不良分子的陷阱，並融入社會。
	青少年外展隊的具體目標是：
	(a) 及早識別並主動接觸服務對象，防止他們行為惡化或墮入不良分子的陷阱；
	(b) 為服務對象提供指導／支援，引導他們積極生活；
	(c) 使服務對象能克服困難及問題；以及
	(d) 培養良好的社會價值觀及態度，提升服務對象的社會功能及潛能。
	(3)  服務性質
	服務營辦者提供的服務包括：
	(a)  以個人或小組形式，識別及與服務對象建立直接聯繫；
	(b) 提供個人或小組指導和輔導，以協助服務對象克服他們的困難或問題；
	(c) 舉辦有關關係建立、指導、生活技巧培訓、提高禁毒意識、提供社區服務或其他指定目的的小組或活動，以達致個案計劃的目標；
	(d) 提供即場危機介入服務，包括在有需要時陪同夜遊青少年(夜青)回家或到危機介入中心／臨時庇護中心；
	(e) 根據服務對象的需要，轉介服務對象至其他合適的服務，如青年就業計劃、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或其他戒毒治療及康復中心、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臨床心理服務或精神科服務等；以及
	(f) 提供任何其他服務，以滿足服務對象不斷變化的服務需要。
	雖然這項服務屬於外展性質，但服務對象可直接前往辦事處／工作地點尋求援助。
	(4) 服務對象
	服務對象為6至24歲的青少年／夜青，他們不多參與時下社交或青少年活動，而且易受不良影響及／或存在行為問題，經常出入網吧、遊樂場及電子遊戲中心等地方，或深夜時分於特定服務範圍內遊蕩或流連街頭。
	(5)  基本服務規定
	服務營辦者須符合以下基本服務規定：
	- 服務由註冊社會工作者提供。
	(6)  服務量及服務成效標準
	服務營辦者須符合附件「個別服務單位的條款和規定」所載的服務量及服務成效標準。
	(7)  服務質素標準
	服務營辦者須符合16項服務質素標準的規定。
	8.   本服務由社會福利署（社署）通過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提供津助，津助基準載於社署發出的通知書內。服務營辦者須遵從社署發出的最新《整筆撥款津助手冊》、通告、指引、管理建議書及相關通函中所載列的津助規則。政府不會承擔因服務所引致而超出社署核准資貼額的任何負債或財政影響的責任。
	9.   津助金額已考慮個人薪酬（包括供聘用合資格專業人士和支援人員的公積金），以及適用於營辦本服務的其他費用（用以支付其他所有相關營運開支，包括水電、活動及行政支出，小額維修，僱員補償保險及公眾責任保險等）及認可收費（如有的話）。獲社署認可提供本服務的處所的租金及差餉，將將以實報實銷形式另行發還。
	10.  服務營辦者接納《津貼及服務協議》（《協議》）後，將每月獲發津助。
	IV. 有效期
	11. 本《協議》於指定時限內有效。如服務營辦者違反本《協議》中的任何條款而未有按社署發出的書面通知上指定的方式和時間內作出相應的補救，社署可在該通知到期後，向服務營辦者發出通知期為30天的書面通知，以終止本《協議》。
	12. 如服務表現標準在協議期內有任何改變，社署會尋求與服務營辦者達 成共識，而服務營辦者須按照指定的推行時間表達至新的要求。
	13. 社署須視乎當時的政策指引、服務需要及服務營辦者的表現等相關考慮因素，以決定接續下一期《協議》與否。社署保留重新編配本服務的權利。
	14. 若出現下列任何一種情況，社署可立即終止《協議》：
	(a) 服務營辦者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會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或不利於國家安全的行為或活動；
	(b) 服務營辦者繼續營辦服務或繼續履行《協議》不利於國家安全；或
	(c) 社署合理地認為上述任何一種情況即將出現。
	V. 其他參考資料
	15. 除了本《協議》外，服務營辦者亦須遵守相關《服務規格》所載列的規定，以及服務營辦者建議書和補充資料的內容（如有的話）。如這些文件內容出現矛盾，則以本《協議》為準。

